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表 

公司简称 陕西金叶 公司代码 000812 

重组涉及金额（万元） 71,000.00 
交易是否构成《重组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是 

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是 
是否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借壳重组 
否 

是否涉及配套融资 是 是否需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是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是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是否未受

到过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十二个月内是否未受到过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本次非公开发

行是否未违反《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是 

材料报送人姓名 杨帆 材料报送人联系电话 185xxxx5500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财务顾问主办人 胡健、滕晶 

评估或估值机构名称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评估或估值项目负责人（签字

人） 
黄华韫、王海军 

审计机构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项目负责人（签字人） 张兵舫、陈松波 

报送日期 2016 年 11 月 4 日 报送前是否办理证券停牌 是 

方案要点 

上市公司概

况 

上市公司为香港万裕集团在 A 股市场上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多年来，公司稳健发展的同时，不断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单一印刷产业发展成为集烟草配套产业、教育产业、房地产开发、贸易等为一体的

大型集团公司。烟草配套业主要产品为烟标、烟用丝束、咀棒的生产销售；教育产业主要业务为高等学历

教育及其它教育教学业务；房地产业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等；贸易板块主要业务为集团内

部采供及其它贸易业务。 

方案简述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具体方案如下： 

1、上市公司拟向袁伍妹、重庆金嘉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瑞丰印刷 100%股权，标

的资产交易作价约为 63,600.00 万元。陕西金叶拟向万裕控股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万浩盛 51%股权，标

的资产交易作价约为 7,400.00 万元。 

2、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其中 26,480.00 万元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剩余部分用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发行费用。 

实施方案效

果 

本次交易后，瑞丰印刷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实施方案效果如下： 

1、通过发挥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各自的研发优势，整合各方的销售渠道、客户与供应商资源，将使

得上市公司在华东、华南区域的市场得到进一步开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战略布局。 

2、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影响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瑞丰印刷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1,631.7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为 18,301.25 万元。万浩盛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349.1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4,202.72 万



元。标的资本结构和资产状况良好，本次交易将大幅增加上市公司资产规模。 

本次交易完成后，瑞丰印刷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根据未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瑞丰印刷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8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9,846.75 万元、22,565.53

万元、11,736.28 万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3,326.61 万元、5,740.63 万元、1,672.37 万元，收入总体稳定且盈

利能力良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万浩盛将成为上市公司直接持股 51%、间接持股 49%的全资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万浩盛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8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

1,496.00 万元、2,021.05 万元、768.31 万元，收入总体稳定且盈利能力良好。 

发行新股方

案 

发行新股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袁伍妹、重庆金嘉兴及万裕

控股 3 名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

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3、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

价格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

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8.5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本次重组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陕

西金叶董事局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根据实际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9.17 元/股，最终的发行价

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董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确定。 

4、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上市公司拟向袁伍妹、重庆金嘉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瑞丰印刷 100%股权，拟向

万裕控股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万浩盛 51%的股权。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及《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瑞丰

印刷 100%股权按照 63,600.00 万元作价，万浩盛 51%的股权按照 7,400.00 万元作价。其中，瑞丰印刷交易

对价的 30%由上市公司向袁伍妹、重庆金嘉兴以现金方式支付，总计 19,080.00 万元；交易对价的 70%由

上市公司向袁伍妹、重庆金嘉兴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总计 44,520.00 万元。万浩盛交易对价的 100%由

上市公司向万裕控股以现金方式支付。根据该作价，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8.58 元/股计算，拟合计发行股

份 51,888,111 股。 

同时，上市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2,715,376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 

5、发行股份锁定期 



重庆金嘉兴、袁伍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陕西金叶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

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重庆金嘉兴、袁伍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后，重庆金嘉兴、袁伍妹所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重庆金嘉兴、袁伍妹同意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至股份解禁期满之日止，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6、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2,715,376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和中介机构费用等发行费用。 

 




